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字〔2011〕31号

关于做好编印2011级人才培养方案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为了确保教学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体现人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，现结合我校“2009培养方案”的执行情况，对编印2011年招生专业（包括“专转本”专业）的人才培养方案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今年继续招生的原有本、专科专业(包括专业方向)，2011级人才培养方案原则上参照2010级的方案继续执行。如因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原因，确需对原有方案进行调整的，请于4月29日前提交书面申请，待教务处批准后再行修订、完善。
二、今年新增本科专业(包括专业方向) 请按《三江学院关于修订200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》的具体要求，认真制定2011级人才培养方案。
三、所有2011年“专转本”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计划，原则上参照本专业2009级培养计划后两年的课程设置制定，计划中前两学期可根据需要适当安排必要的课程补修（主要是学科基础课程）。
四、请于5月20日前将调整或新制定的培养方案电子稿发送至yuh@sju.js.cn。
五、5月31日前将完成2011级培养计划录入系统的工作。对于未作调整的计划，由教务处负责在教务系统计划库内统一生成；有调整或新制定的计划，请本单位教学秘书与教务处预约计划录入权限开放时间，联系人：俞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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